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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法 人 台 中 市 記 帳 及 報 稅 代 理 人 公 會 
會址：台中市南區有恆街 167 號 2 樓      TEL(04)22856255  FAX(04)22859853 

會員各項基本資料若有異動，請主動聯繫本會變更，以免喪失己身權益，謝謝！ 

         稅務資訊     

壹、 訂定 112 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財政部表示，我國自 105 年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個人交易之房地如屬新制課稅範圍，應以

房地實際成交價格為基礎計算房地交易所得課稅；個人出售之房屋如非屬新制課稅範圍，應適用舊制，

即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7類規定計算房屋交易所得，併同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課稅。 

財政部說明，個人出售適用舊制之房屋，應依其提示證明文件核實計算所得；其未申報房屋交易所得、

未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

本者，稽徵機關應按下列標準計算其所得額： 

一、房地總成交金額達「一定金額門檻」者，倘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人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 

金額，而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應以查得之實際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 

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再以該收入之 17%計算其出售房屋 

之所得額。112 年度各地區國稅局參考轄區不動產交易情形，訂定適用本項規定之成交金額門檻如 

下，與 111 年度相較，各地區之門檻調降新臺幣（下同）1千萬元至 2千萬元，適用範圍擴大，設 

算之所得額更貼近實際所得： 

（一）臺北市：6千萬元。 

（二）新北市：4千萬元。 

（三）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3千萬元。 

（四）其他地區：2千萬元。 

二、除前述規定情形外，按房屋評定現值之一定比例（詳附件）計算其房屋交易所得額。該比例由各地 

區國稅局實地調查並按區域適度分級訂定，112 年度考量部分地區交易熱絡帶動當地整體房價上揚 

或為期與經濟發展程度相當鄰近地區衡平，分別調增該等地區之所得額標準 1%至 5%，以反映地區 

差異及市場行情。 

財政部指出，個人 112 年度出售適用舊制課稅之房屋，始有上開標準之適用，未來該部將持續觀察不動

產交易情形，滾動調整該標準，使設算所得額更符實情，俾落實健全房市政策目標及維護租稅公平。 

貳、 公司借入資金以未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偏低方式貸予他人，應調減利息支出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公司一方面借入款項支付利息，一方面貸出款項並不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低

於所支付之利息者，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7 條規定，對於相當於該貸出款項支付之利息或其

差額，不予認定。 

舉例說明，甲公司 110 年度向金融機構貸款 2.8 億元，借款利率 2％，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利

息支出 560 萬元，經查甲公司同年貸與 A股東 790 萬元且未收取利息，依規定應就相當於該貸出款項

790 萬元支付之利息予以調減利息支出 15.8 萬元（790 萬元＊2％）。 

特別提醒，公司借入資金支付利息，又將資金以未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偏低方式貸予他人，於辦理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自行依法調減利息支出，以免遭調整補稅。 

參、 營利事業承包損益得可靠估計之長期工程，應採完工比例法計算工程損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承包工程期間在 1年以上者，有關工程損益之計算，應依營利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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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查核準則第 24 條規定，採用完工比例法，如工程損益確實無法估計者，得採成本回收法。 

舉例說明，甲公司承攬乙公司廠房新建工程，合約總價 2億元，預計工程期間為 110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4 月 30 日，於辦理 11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主張該工程之工程損益無法估計，所以採

成本回收法認列工程損益為 0元。惟經該局調閱工程承攬合約及收付款資料，查得合約載明工程款係依

工程完工程度驗收付款，且由甲公司提出估驗請款計價單等向乙公司請款，經乙公司驗收確認無誤後支

付工程款，故該局認定該廠房新建工程屬工程損益得可靠估計，應採完工比例法計算工程損益，依投入

成本占估計總成本之比例重新計算，並調增甲公司 110 年度應認列之工程損益 430 萬元。 

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承包工程期間在 1年以上者，如未有工程損益確實無法合理估計之情形，應依規定

採完工比例法計算工程損益，以免遭稽徵機關調整補稅。 

肆、 113 年度營業稅選案及網路交易查核作業將於 4月啟動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促使營業人誠實申報納稅，本(113)年度營業稅(選案及網路

交易)查核作業將自 4月 1日起展開，基於愛心辦稅，籲請營業人自行檢視帳證，如有短漏報情形，請

於 3月 31 日前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及加計利息，可免受罰。 

該局說明，本年度查核重點，針對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包含網路銷售）常見之違章態樣加強查核：

(1)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 

(2)銷售貨物或勞務短漏開統一發票或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未據實申報銷售額 

(3)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幫助他人逃漏稅 

(4)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或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營業稅 

(5)購買國外勞務未依規定報繳營業稅 

(6)將應稅銷售額申報為零稅率或免稅銷售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黃金路段、夜市及高人氣聲量店家(包含排隊名店、媒體報導關注店家)，有無銷售應

稅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短漏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及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等情事，仍

持續列為加強查核對象。呼籲營業人自我檢視，如有違章漏稅情事，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

部指定的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所在地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稅款及加計利息，即可適用稅捐稽徵

法第 48 條之 1規定免予處罰。 

伍、 逾請求權時效尚未給付之應付款項，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營利事業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要留意如有逾請求權時效尚未給付之應付款項，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

其他收入，嗣後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2項規定，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帳款、費用、損失

及其他各項債務，逾請求權時效尚未給付者，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

業外支出列帳。故營利事業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自行檢視應付科目之餘額是否有逾請求權時效而須轉

列其他收入之情形。 

舉例說明，該局近日查核 A公司 11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帳載應付帳款科目計新臺幣（下

同）600 餘萬元，包含 1筆 108 年度進貨之應付帳款 100 萬元，尚未支付，因已逾民法第 127 條第 8款

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請求權時效 2年之規定，爰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2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8 條之 2規定，將該筆應付未付金額 100 萬轉列當年度其他收入，

調增課稅所得額，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20 萬元。提醒，營利事業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

特別留意相關法令規定，以免不符規定而遭補稅。 

 


